深圳虚拟大学园研究生实习协议书

甲方：                                         （实习单位）

住所：                                         
法定代表人:             
乙方：             （实习学生） 身份证号码：                   

学号：                         专      业：                   
丙方：                      （乙方所在学校）负责人：               

为推动深圳虚拟大学园研究生实习工作的有效开展，明确各方的责任，保障各方的权益，现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各方就研究生实习的有关事项达成以下协议：
一、实习期限

乙方应在      年     月     日到甲方报到，实习时间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二、实习岗位

 甲方应根据申请的项目，对口安排乙方在本单位           部门，从事                 工作。
三、实习管理
1. 甲方应提供实习场地，包括生产、研发或办公的场地及相关条件；
2. 实习期间甲方需提供乙方的食、宿，并予以报销一次往返学校的硬卧车票；
3. 实习期间甲方要指定专人负责乙方的日常管理和实习指导老师，实习期满后，应对乙方的实习表现做出客观鉴定；

4. 双方协商同意,实习期间甲方每月应给乙方         元(人民币)生活补贴；

四、实习期间应遵守的规定
1. 乙方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2. 乙方应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及管理规定；

3. 乙方应遵守甲方的操作规程,如有违反造成甲方财物损失，按甲方规定处理；

五、劳动保护
1. 
甲方需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保证其在人身安全不受危害的环境条件下工作；
2. 
甲方根据乙方实习岗位实际情况，按国家规定向其提供必需的劳动防护用品；
3. 
甲方应按劳动法规定的作息时间安排乙方实习工作，如确因工作需要延长工作时间，须征得乙方同意；
4. 甲方提供乙方在甲方实习期间的人身意外保险；

六、保密约定

 在签订本协议时，甲乙双方应当同时签订保密协议。保密协议系本协议的子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七、知识产权

乙方在甲方实习期间产生的知识产权等问题，由甲、乙双方另行约定。

八、协议终止与解除
1. 
协议期满自然终止；
2. 
实习期间乙方如违反协议第四条规定，甲方有权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对乙方做出警告、通报或单方即时解除协议，终止乙方在甲方的实习；

3.  实习期间乙方在说明原因的情况下要求解除协议，须提前7天通知甲方，经甲方同意后方可解除，并做好工作交接，否则应承担相关责任；
九、丙方就乙方到甲方实习（实践）提供联系、协调、管理、监督等服务。

十、其它约定事项
十一、本协议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因本协议而引起的纠纷，经协商或调解不能解决的，甲乙任何一方均有权提起诉讼。甲乙双方同意，选择甲方住所地，符合级别管辖规定的人民法院作为本协议纠纷的第一审管辖法院。
十二、本协议一式三份，经各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甲方、乙方、丙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乙方（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丙方（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